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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259025902590259 号号号号    

    

关于对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经营业务、资产减

值、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经营业务经营业务经营业务经营业务    

1、年报显示，公司将拓展多元经营，推进电商、物流、小贷公

司战略协同；通过与五洲交通两个物流园区及相关子公司协同，逐

步培育供应链金融业务；将物流业务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核心业

务。同时，年报披露公司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贸易业三个分部

本年度和去年营业利润均为亏损。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非主业

板块连续两个年度均为亏损的情况下，公司继续推进多元经营的战

略考虑；（2）公司将物流业务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核心业务后的

具体经营策略以及物流业务2017年度和 2016年度的业绩情况；（3）

说明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具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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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报显示，随着二级路撤站和路网分流，坛百路 2018 年收

费将面临较大幅度下降的风险，而坛百公司为公司重要子公司，2017

年度其净利润为 4.35 亿元，占公司净利润总额的 118%，是公司重要

利润来源。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二级路撤站和路网分流由此

可能造成的公路运营板块收入和利润的预计下降幅度区间；（2）公

司面临主营板块收入和利润下降的风险，鉴此，公司后期的经营战

略及具体应对措施。 

3、年报显示，南宁市利和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子公司，

主要发放贷款及垫款从而获取利息收入，利和公司期末与较多借款

人存在合同纠纷的诉讼。请公司补充披露：（1）利和公司小贷业务

经营是否符合相关部门关于小贷业务的法律法规，其经营是否具有

合规性风险；（2）利和公司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审核流程及担保

方式；（3）利和公司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发放贷款及垫

款账面余额、贷款损失准备情况以及贷款损失准备是否已充分计提。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资产减值资产减值资产减值资产减值    

4、年报显示，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开发产品、开发成本账面

余额为 20.99 亿元，跌价准备为 9079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开发成本中钦州白石湖项目、五洲商贸中心项目处于停工状态，但

未计提跌价准备，请公司说明项目的当年规划情况以及截至目前项

目的现状及进展情况；（2）期末五洲•半岛阳光项目在开发产品中有

2 亿元，2017 年度仅减少 6183 万元，销售进度缓慢，而开发成本中

该项目期末余额为 5.74 亿元，请补充披露该项目的当年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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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项目的现状及进展情况以及今年投资情况、结转为存货情

况以及期末该项目是否存在跌价风险；（3）开发成本中人才小高地

项目 2015、2016、2017 年末余额分别为 16,678,428.00 元、

16,684,121.60 元、16,684,121.60 元，项目投资额三年未发生大变

动，请公司补充披露当年规划情况、截至目前项目的现状及进展情

况，期末余额未发生大变动的原因，以及期末是否存在跌价风险以

及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4）中国东盟（凭祥）国际客运站第一

期项目也未正式开工建设，开发成本中最近三年期末余额均为

59,983,445.26 元，计提跌价准备 21,892,219.26 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当年规划情况、截至目前项目的现状及进展情况、期末余额未发

生大变动的原因以及期末该项目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计算依据及仅

计提部分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请评估机构及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5、年报显示，公司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时，其计提比例为 1-2 年 8%，2-3 年 10%，3-5 年 15%，5

年以上 50%。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历史回款情况，说明上

述会计政策的合理性；（2）公司 1-2 年的应收账款为 3010 万元，3-4

年其他应收款为 2751 万元，5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为 1955 万元，请

公司分别列示上述款项明细，并说明上述款项是否已充分计提坏账

准备。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财务数据财务数据财务数据财务数据    

6、年报显示，公司 1-4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3.87 亿元、4.04

亿元、3.92 亿元和 6.0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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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亿元、1.02 亿元、0.64 亿元和 0.7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28 亿元、1.01 亿元、

0.57 亿元和 0.2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2）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3）说明第三与第四季度相

比于第一和第二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4）年报中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中显示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主

要集中在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托管费收入、政府补助

等，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时点和依据以及相关

款项的回收情况。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7、年报显示，公司资金面不宽松，公司 2017 年末及 2016 年末

短期借款分别为 3.28 亿元、8.38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

别为 9.94 亿元、4.91 亿元；长期借款分别为 46.97 亿元、55.07 亿

元；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12.62 亿元、上年同

期为-12.17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年度公司短期借款及长

期借款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其对公司日常经营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如

是，请公司说明具体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2）公司资金面不宽松

对财务成本的具体负面影响。 

8、年报显示，公司 2017 年末流动负债为 17.12 亿元，流动资

产为 32.86 亿元，存货为 20.27 亿元，存货主要为开发产品及开发

成本，扣除存货后的流动资产为 12.59 亿元，明显小于流动负债。

请公司补充披露：（1）扣除存货后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公司是

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及其具体解决措施；（2）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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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9、年报第 17 页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减少 76.81%，变动

分析理由为本期出售中港投资股权所致，请公司核实变动原因是否

合理。年报第 113 页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适用中，将广西五洲国通

投资有限公司列为联营企业，请公司核实是否正确。年报第 126 页

关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说明中索引至附注五 27，请公司核实是

否正确。年报第 71 页将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及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索引至附注七 78（1）及附注七 78（2），

请公司核实是否正确。请公司核实年报中其他处索引是否正确，如

有错误，请一并更改。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3月 3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 年 4月

10 日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

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